天津市管道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华明-东丽湖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三期）东丽湖路与迎乐路交口市政配合切改工程设备租赁询价文件
	一、项目需求及概况：

	1、询价需求概况
	本次询价范围为华明-东丽湖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三期）东丽湖路与迎乐路交口市政配合切改工程设备租赁。
具体内容见清单。

	二、报价人资质要求：

	1、基本资质要求
	1.1：应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营业执照，且在有效期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1.2：报价人应为水务集团合格供应商（“津水云采”平台注册审核通过并购买CA证书且为激活状态的供应商）（合格供应商注册网址：http://www.jinshuiyuncai.com/）
1.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查询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其他资质要求
	2.1：具有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等资信证明文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提供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文件且经营范围包含服务相关内容；

	三、项目控制价：56200元（含税价）。

	四、评审方式：合理低价法

	1、声明
	对于可能影响履约的异常低价，供应商应进行澄清，对于不能出具报价合理性说明或保证履约承诺的，采购单位有权否决供应商报价。

	五、服务期限：具体服务期限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六、付款方式：网银

	七、时间要求：

	1、报价起止时间
	2025年11月5日10时00分至2025年11月10日10时35分（北京时间）；

	2、开标时间
	2025年11月10日10时35分（北京时间）。

	八、报价方式：

	1、线上报价方式
	本次询价项目采用线上开标的方式，报价人按照要求准备报价文件并加盖公章法人章，于报价截止日期前将材料的扫描件发布到津水云采投标平台。
开标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罗江路5号

	九、报价文件的组成

	1、基本组成要求
	1.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见附件1）；
1.2：报价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委托人时提供，见附件2）；
1.3：报价清单（见附件3）；
1.4：廉政承诺书（见附件4）；
1.5：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文件副本；
1.6：“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相关网站截图；
以上材料均需盖公章、法人章。

	十、中标单位的确定：

	1、声明
	中标单位一经确定，由询价单位进行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满后向中标单位发放中标通知书。

	十一、联系人：孟昊轩        联系电话：15900383928



天津市管道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5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报价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附法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附件2：
法定代表授权委托书
致：天津市管道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                               （报价单位名称）的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司合法代表人，就华明-东丽湖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三期）东丽湖路与迎乐路交口市政配合切改工程设备租赁 的报价和合同执行，以我方的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职务：                            
被授权人：（签字）                             
职务：                              
日期：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附件3：
报价清单
项目名称：华明-东丽湖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三期）东丽湖路与迎乐路交口市政配合切改工程设备租赁
（此处附报价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租赁期限（台班）
	租金单价（元/台班）含油
	合计

	1
	挖掘机
	120
	1
	15
	
	

	2
	雾炮车
	5T
	1
	15
	
	

	3
	面包车
	1.2T
	2
	8
	
	

	4
	吊车
	20T
	1
	10
	
	

	合计（大写）：
	





[bookmark: _GoBack]
总价：                         元
报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地址：                            
日期：                           







附件4：
廉政承诺书

发包方：天津市管道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报价方：                      公司
我方根据已收到的 华明-东丽湖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三期）东丽湖路与迎乐路交口市政配合切改工程设备租赁 的采购文件，为加强投标廉政建设，经研究决定就以下内容分别做出承诺：
1、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招标采购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2、 严格执行采购采购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招标采购管理的规章制度。
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5、应与发包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招标采购的有关方针、政策，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6、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方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7、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方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8、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方、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9、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方、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10、禁止报价方间串通投标，影响公平竞争，损害发包方或者其他报价方的合法权益。
报价方应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报价方间的下列行为应受禁止：
（1）报价方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报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报价方之间约定中标人；
（3）报价方之间约定部分报价方放弃报价或者中标；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报价方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5）报价方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报价方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6）不同报价方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7）不同报价方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8）不同报价方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9）不同报价方的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10）不同报价方的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11）不同报价方的报价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报价人：（公章）
         法定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字）

